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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于举办第三十届沈阳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区、县（市）科协、教育局、科技局及市直属学校：

为深入实施课程改革，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科技辅导教师队伍的科学素养和技能，推动我市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按照辽宁省科协、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三十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精神，定于2015年3月上旬举办第三十届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大赛主题

创新 体验 成长
二、参赛项目

大赛由学生优秀发明作品、教师优秀发明作品、优秀教师教具制作作品、优秀科技实践活动、优秀科学幻想画、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青少年科学DV作比赛等六个参赛项目组成。
三、奖项设置

大赛优秀科技辅导员项目评选名额为50名，其余五个项目设一、二、三等奖和纪念奖四个等级，其中一等奖占参赛单项总人数的10%、二等奖占20%、三等奖占30%、纪念奖占40%，另设优秀组织奖8名，所有优秀个人和单位均颁发证书、奖励，获得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颁发奖牌。
大赛组委会拟推荐50项学生发明作品，10项优秀科技实践活动， 15个优秀科技辅导员项目，代表沈阳市参加2015年4月在辽宁省科技馆举办的第三十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选和展示。

四、辅赛活动

大赛组委会将在2015年举办沈阳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并按照辽宁省科协、辽宁省教育厅2015年全省青少年科技活动部署，适时举办全市青少年航模、智力七巧板、科普棋类等科技（科普）赛事活动（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五、具体要求

1、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历经30年，是面向我市中小学校开展的重点科技实践活动，经市科协、市教育局共同研究决定，将组织开展“第三十届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分别列入2015年度评优和目标考核管理序列。

2、各区、县（市）科协、教育局高度重视，相互配合，认真落实，按照市里规定的参赛项目计划，提交高质量的科创成果。同时，各区、县（市）科协、教育局、科技局共同组成竞赛组委会，由科协牵头，教育局负责组织师生参赛，联合科技局按照市级大赛规则在2015年寒假前举办本地区竞赛,共同评选出本地区学生优秀发明作品、优秀科技实践活动、优秀科学幻想画、优秀科教创新成果、优秀科学DV作品、优秀科技辅导员。之后向市级大赛组委会推荐，并确保推荐各单项比赛的项目数量不低于附件2中的名额要求。
3、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辽宁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沈阳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和科技教育特色发展项目学校，必须参加相应组别的（小学、初中、高中）第三十届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所有单项的选拔赛。

 4、请各区、县（市）竞赛组委会，于2015年3月10日前将参赛项目汇总表、实物作品和纸质申报材料（内装涉及参赛项目的图表资料一套，各申报表一式两份）一并报送市科协科普部，联系人:张庆华，电话:31276309 ，邮箱:31276309@163.com。
特别说明：各参赛学校在申报过程中，按照每个项目需要提供：①发明项目申报书（含科技实践活动、教师发明作品、教师教具制作作品申报书），②项目简介（200字左右），③作品照片，④作品的结构图或线路图，⑤发明人工作照等，将上述材料压缩后以光盘形式一并上报市级竞赛组委会。
同时，请将参赛项目汇总表和申报表电子版发送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二处备案，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二处邮箱：jjc501@126.com，联系人：张  鹏，电话：22711812。
5、各参赛项目申报表格及本通知附件，请登录沈阳市科学技术协会网站（www.sykx.org.cn）或沈阳教育网基础教育网页公告栏（http://sub.syn.cn）下载。

   附件：
1、 第三十届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规则

2、 第三十届沈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申报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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